
要闻要闻公益 03
2026年4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刘洋/美术编辑/姜涛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大小新闻

客户端

烟海e家
客户端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4月9
日，黄渤海新区教体局发布《烟台黄渤海新
区（开发区）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新生入学
报名公告》（以下简称《公告》），为全面摸清
2026年秋季全区小学、初中新生入学底数，
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黄
渤海新区教体局组织开展适龄儿童、少年入
学报名信息采集，家长可通过“爱山东”APP
办理，教育体育局将通过烟台市一体化大数
据平台对家长所填报的各项信息进行大数
据比对核验。采集的信息和核验结果将作
为今年招生入学的依据。

《公告》明确，凡居住在开发区、年满6周
岁（2020年8月31日前出生）的开发区户口
儿童、自有住宅家庭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均为该区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凡居住在
开发区且符合入学条件（开发区户口学生、自
有住宅家庭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该区
五年级学生及区外五四制小学五年级学生、
六三制小学五年级学生、六三制小学六年级

学生，均为该区初中一年级招生对象。
需要提醒家长的是，按照山东省学籍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六三制小学六年级
毕业生可选择进入五四制初中一年级或初
中二年级就读。区外六三制小学六年级学
生到该区初中一年级就读的，在此次小升
初招生范围内，在规定时间报名并通过核
验的可参与招生区域划分；区外六三制小
学六年级学生转入该区初中二年级就读
的，不在此次小升初招生范围内，届时可通
过“烟台开发区智慧招生平台”—转学端口
报名（预计暑假开放）。

目前，网上报名流程已确定。2026年
4月10日—5月22日，家长通过手机应用
市场下载安装“爱山东”APP，实名认证后网
上报名。家长在“幼升小报名”或“小升初
报名”端口如实填报相关材料，确认无误
后，提交系统核验。报名登记先后顺序与
入学先后顺序无关，建议家长不必着急，可
错峰登录系统进行报名登记。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行政区划变动等
原因，学生或监护人户口实际在开发区，但
户口本首页打印地址为福山或蓬莱的，填
报户口所在区县时应选择开发区。

信息核验截止时间为2026年 6月23
日17:30，家长提交报名信息后，黄渤海新
区教体局即通过烟台市一体化大数据平台
分批对报名信息进行核验，并通过“我的消
息”反馈核验结果。

预计6月初可完成全部批次的线上核
验，届时家长可登录平台，查看核验结果。
在线核验通过的，所有信息均无法改动，并
作为参与学区划分的依据；已提交未核验
或核验不通过的，均可点击“撤回提交”按
钮进行信息修改，并重新提交核验。

6月初仍未通过在线核验的，需根据智
慧招生平台通知的线下核验时间和地点，
携带相关材料原件按时参加现场核验，现
场核验安排在6月初至6月23日17:30。

家长须注意，符合该区入学条件，但未

在报名时间（2026年4月10日—5月22日）
内报名的和未在核验截止时间（2026年6
月23日17:30）前通过核验的，均无法参与
学区划片排序，将根据各学校实际招生情
况统一安排就读学校。

《公告》介绍，开发区户籍学生因身体
等特殊情况需延缓入学的，由父母或法定
监护人到学生就读幼儿园（在区内幼儿园
就读）或教育体育局（不在区内幼儿园就
读）领取填写《延缓入学备案表》，并提交相
应佐证材料，报教育体育局批准。期满，应
按规定入学。学生小学毕业后，监护人应
及时为学生办理小升初入学报名。父母或
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切实履行义务教育
控辍保学法定职责，确保适龄儿童按时入
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以参加“国学
班”“读经班”“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教
育。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
龄儿童、少年入学或造成辍学的，责令限期
改正，否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烟台黄渤海新区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新生入学报名公告发布

今日起网上报名

（一）自有住宅

1.自有住宅界定，包括两种情况：
（1）房产所有权人（以相关证件登记

为准）为学生监护人或学生本人（如果是
与他人共有的房产，学生监护人或学生
本人所占房产比例需大于50%）；2026
年8月31日前仍未交付使用的房产，不
能算作“自有住宅”参与今年招生。

（2）学生及监护人在开发区无自有
住宅，房产登记所有权人为学生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且学生从出生申报户口
到入学期间，学生及其监护人一方户口
与房产登记所有权人一直在该区同一户
口本上。

2.核验材料：
（1）户口本（学生与监护人户口不在

同一户口本等不能明确家庭成员关系
的，需提供学生出生证明或家长结婚
证）。

（2）监护人一方在开发区的居住证
（学生及监护人均为烟台市七区以外户
口的需办理）。

（3）不动产证（房产证）或一手房购
房材料。一手房购房材料包括：《商品房
买卖合同》、购房全款发票、开发商提供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回执”、
贷款合同（全款购买的不需提供）；

不动产证（房产证）登记时间或一手
房购房合同约定交付时间可能会对入学
排序产生影响，详见“学位安排顺序”。

（4）未办理不动产证（房产证）的拆
迁安置房，需要提供与街道办事处签订
的拆迁协议。

（5）依据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房产
证、不动产证或拆迁协议入学的学生，需
要核验学生及监护人在开发区的无房证
明（此证明由平台自动比对核验，不需要
家长提供）。

（二）开发区户口租赁住宅

1.开发区户口无自有住宅说明：
学生户口在开发区，但在开发区没

有符合上述“自有住宅界定”要求的自有
住宅。

2.核验材料：
（1）户口本（学生与监护人户口不在

同一户口本等不能明确家庭成员关系
的，需提供学生出生证明或家长结婚
证）。

（2）辖区居委会出具的《房屋租赁合

同登记备案证明》。
（3）学生及监护人在开发区的无房

证明（此证明由平台自动比对核验，不需
要家长提供）。

（三）非开发区户口租赁住宅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1.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包括以下两
类：

（1）监护人一方在区内就业，与开发
区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截至2026年
8月31日，该企业在该区（或烟台市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为监护人连续
缴纳社会保险满6个月且正在缴纳的。

（2）监护人一方在开发区投资兴办
企业（含个体经营），截至2026年8月31
日，本人连续在该企业缴纳社会保险满6
个月且正在缴纳的或该企业年交税达到
5万元的。

2.核验材料：
（1）户口本（学生与监护人户口不在

同一户口本等不能明确家庭成员关系
的，需提供学生出生证明或家长结婚
证）。

（2）监护人一方在开发区的居住证
（学生及监护人均为烟台市七区以外户
口的需办理）。

（3）辖区居委会出具的《房屋租赁合
同登记备案证明》。

（4）学生及父母在开发区的无房证
明（此证明由平台自动比对核验，不需要
家长提供）。

（5）监护人与开发区企业签订的正
式劳动合同，以及在该区（或烟台市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连续缴纳社会
保险满6个月，且正在缴纳的缴费证明
（此证明由平台自动比对核验，不需要家
长提供）；监护人在开发区的营业执照，
以及该企业年交税达到5万元的完税凭
证或在该企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6个
月且正在缴纳的缴费证明（此证明由平
台自动比对核验，不需要家长提供）。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登记信息核验材料有哪些？新闻链接

学位分7个类别
顺序安排

符合政策条件的军人、消防救援人员、高
层次人才等子女入学时，根据相关政策规定执
行。

招生录取工作依据《烟台黄渤海新区（开发
区）2026年小学一年级招生简章》和《烟台黄渤
海新区（开发区）2026年初中一年级招生简章》
组织实施，如学生数量超过了学校的接收能力，
将按照以下七个类别顺序顺次安排学生就读，
对其他学生进行就读学校调整。

第一类别。学生家庭在学区内有自有住宅
（已交付使用），且学生及法定监护人户口在学
区内的，以学生户口迁入时间为依据顺次安排。

第二类别。学生家庭在学区内有自有住宅
（已交付使用），学生为开发区户口的（但户口不
在学区范围内），以不动产证（房产证）办理时间
或住宅交付（过户）时间为依据顺次安排。

第三类别。学生家庭在学区内有自有住宅
（已交付使用），学生为开发区以外户口，但法定
监护人户口在学区内的，以监护人户口迁入时
间为依据顺次安排。

第四类别。学生家庭在学区内有自有住宅
（已交付使用），学生为开发区以外户口，法定监
护人具有开发区户口的（但户口不在学区范围
内），以不动产证（房产证）办理时间或住宅交付
（过户）时间为依据顺次安排。

第五类别。学生家庭在学区内有自有住宅
（已交付使用），学生及监护人均为开发区以外
户口的，以不动产证（房产证）办理时间或住宅
交付（过户）时间为依据顺次安排。

第六类别。学生具有开发区户口，学生家
庭在开发区无自有住宅的，以同一学区内《房屋
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落款时间为依据顺次
安排。

第七类别。学生法定监护人在开发区实现
稳定就业，在学区内租赁住宅居住的，以同一学
区内《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落款时间为
依据顺次安排。

我市出台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互转实施细则

普职“双向流动”
首批41所学校参与互转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京兰）为进一步深化高中阶
段育人方式改革，构建普职融通、多元发展的人才培养机制，4
月8日，烟台市教育局印发《烟台市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互转实施细则（试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
市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之间的学籍互转、双向流动通道正
式打通。

24所普高与17所中职先行试点

根据实施细则，在互转学校范围上，目前我市共确定24所
普通高中接收中职学生转入，17所中等职业学校接收普通高
中学生转入。同一县域内参与互转的普通高中和中职，可实行

“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结对，采取中考联合招生、共同培
养等方式划定互转学生范围。其中，芝罘区、莱山区、牟平区、
高新区四区作为一个县域开展普职互转工作。

在时间安排上，中职学生转入普通高中可在高一第一学期
末或第二学期末进行；普通高中学生转入中职可在高一第一学
期末、第二学期末或高二第一学期末进行。参与普职互转的学
生根据自身情况参加其中一次，转学后确有不适应的学生经转
入学校评估认定后，可在上述规定时限内申请转回原学校。

在转学程序上，符合条件且有转学意愿的学生，应在规定
学期结束一个月前，填写《烟台市高中段学生普职互转申请
表》，经转出学校及其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并盖章后，向转入
学校提出转学申请，由转入学校进行资格审核后组织考核。

中职转普高设“成绩门槛”

根据细则，普职互转面向全市全日制普通高中和全日制中
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院校）的高一、高二在籍学生。其中，中
职学生转入普通高中，须在我市参加过中考并被中职录取，且
一直在本校就读；普通高中学生转入中职，只能申请转入三年
制中职，不得转入五年制和“3+4”贯通培养的中职段。休学期
间不予办理转学。

对中职转普高设置了明确的学业要求：中职学生转入普通
高中，须参加转入普通高中相应学期的期末考试，且考试成绩
进入该校统招生前85%，学校根据学位空余情况从高分到低
分依次录取。申请转入民办普通高中的学生，其成绩要求由民
办普通高中自行确定，但不得低于当年中考计分科目总成绩的
60%。相比之下，普高转中职的门槛相对灵活，由中职学校根
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考核方式和内容。

学分互认、课程补修保障“转得顺”

在学分认定方面，普通高中和中职应根据本校课程设置要
求和学分认定办法，对转入学生已修习的课程，按“相同直认、
相近可认”的原则进行学分认定，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学习。确
因转学前缺修课程导致不能进行后续学习或影响毕业的，转入
学校应安排学生补修。

普职互转的学生一般转入对等年级，与同届学生同时毕
业。须达到转入学校的毕业标准，方可获得相应毕业证书。转
学后，学生按照转入学校相关规定缴纳学费或享受学费减免
政策，其在转出学校一次性缴纳的有关费用，根据剩余学期按
比例退还。毕业时，按照转入学校学生身份性质参加相应的高
考报名。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普职互转坚持“自主自愿、双向
流动、学分互认”的原则，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的成长路
径。我市将建立工作成效评估机制，加强对互转学生的职业生
涯规划指导，并根据普职互转工作推进情况，结合教育发展实
际，适时对参与学校进行调整。


